
证券代码：603797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3-055 

转债代码：113526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汕头市联泰城西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西水务”）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城西水务提供人民币 1,000 万元担保，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实际为城西水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3,300 万元

（人民币，下同）（上述担保余额不包括本次担保金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100%且城西水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城西水务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汕头分

行”）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向兴业银行汕头分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 年。根据银行要求，公司需为城西水务本次申请的流动资金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23 年 12 月 18 日，公司与兴业银行汕头分行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城西水务其他方股东未按照其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且无反担保

情况。 



（二）公司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

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议案》，同意公司为城

西水务融资（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本次提供担保

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1 月 17 日于指定媒体

披露的《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47）。 

二、城西水务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汕头市金平区金砂西路与牛田洋西路交界东南侧汕头市西区污水

处理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荣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厂、排水管网、泵站及其他污水设施的投资、建设、运

营和维护；提供污水处理技术服务；污染防治技术研究和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54,410.99 51,148.31 

负债合计 44,152.26 41,948.31 

其中：流动负债 12,801.22 9,148.31 

银行贷款 33,300.00 34,700.00 

净资产 10,258.73 9,200.00 

资产负债率 81.15% 82.01% 

项目 
2023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 1-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23.30 - 

净利润 258.73 - 

备注：2023 年 1 月 1 日，城西水务正式进入商业运营。 



城西水务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75% 

2 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24.9% 

3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0.1% 

合计 100% 

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实际为城西水务提供担保借款余额合计为

33,300 万元（不包括本次担保），本次担保金额为 1,000 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保证人：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保证额度有效期 

自 2023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8 年 12 月 17 日止。 

（四）保证范围 

1、债权人依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

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

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

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 

3、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

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

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4、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

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



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

部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公司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

资金贷款提供必要的担保，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经营活动开展。被担保方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资信和经营状况正常，具备正常的债务偿还能力，

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上述控股子公司经营活动均在公司控制范围内，公

司能够及时掌握其经营情况、资信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况，整体风险

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为了保障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提高子公

司获得金融机构融资授信的效率，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为城西向金融机构申

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公司对关联方提供的担保总额分别为人民币 54.74 亿元（不

包括本次担保金额）、54.35 亿元（不包括本次担保金额）、0.39 亿元，占公司 2022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94.62%、193.24%、

1.38%。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18日 


